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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01815.htm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兽药及重大动物疫病疫苗市场整治行动方案》的通知 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畜牧兽医（农牧、农业）厅（局、办）

：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治理的非凡规

定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》

、《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及《全国

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农产品整治工作方案》总

体要求，现印发《兽药及重大动物疫病疫苗市场整治行动方

案》，请各地认真组织实施。 附：《兽药及重大动物疫苗疫

苗市场整治行动方案》 二00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： 兽药及

重大动物疫病疫苗市场整治行动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务

院关于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着力解

决兽药市场突出问题，加强兽药监管，加大兽药打假力度，

保证兽药质量和使用安全，我部自2007年9月1日至年底，组

织开展兽药市场专项整治行动，现特制定《兽药及重大动物

疫病疫苗市场整治行动方案》。 一、整治重点 （一）重点产

品 1、禁用兽药（品种见农业部第202号公告、第560号公告）

及未经农业部批准的兽药； 2、口蹄疫、禽流感、高致病性

蓝耳病、猪瘟疫苗； 3、兽用注射剂品种； 4、抗生素类、驱

虫类、解热镇痛类药物，剂型：片剂、粉剂、散剂、预混剂

。 （二）重点单位 1、生产环节 （1）口蹄疫、禽流感、高致

病性蓝耳病、猪瘟疫苗生产企业； （2）兽用注射剂生产企



业； （3）重点监控企业、有生产假劣兽药记录企业； 2、经

营环节 （1）兽药经营企业； （2）养殖小区统一供药单位。

3、使用环节 （1）商品猪养殖场（存栏50头以上）； （2）

肉禽/蛋禽养殖场（存栏300只以上）； （3）乡镇兽医诊疗

所/医院。 （三）重点区域 1、兽药经营集散市场； 2、县、

乡、村等基层兽药经营点； 3、重大动物疫苗经营单位。 二

、整治任务 1、清查违禁兽药。对经营、使用环节进行拉网

式检查，发现禁用药物立即收缴销毁，并追查其来源、销售

去向，加大禁用药清缴力度。 2、清查假劣兽药。对2006年以

来列入兽药质量通报的生产、经营企业进行检查，发现假劣

兽药、过期失效产品、废止地标产品进行清查、收缴销毁。

3、加强疫苗监管。加强疫苗田间试验、区域试验监管工作，

严厉查处假借试验名义，违法制售疫苗行为。严厉打击制售

假劣疫苗行为，发现制售假疫苗窝点，要果断取缔，从严查

处。加强重大疫苗供给单位监管工作，重点核查其资质、治

理制度、供给记录及冷链条件，对不符合规定的，要限期整

改，发现违法行为要严厉查处。加强口蹄疫、禽流感、高致

病性蓝耳病、猪瘟等重大疫苗质量检测、生产供给工作，强

化重大疫苗批签发、飞行检查、驻厂监督等制度。 4、清查

不规范标签。组织不规范标签清查活动，从生产企业查获不

规范标签，要监督企业销毁处理；从经营、使用环节查获不

规范标签的兽药产品，禁止经营、使用。 三、工作目标 （一

）加强兽用生物制品监管，突出抓好重大动物疫病疫苗质量

，保证疫苗质量和有效供给。 （二）加强兽药GMP监管和兽

药违法案件查处工作力度，使兽药产品合格率提高2个百分点

。 （三）规范兽药经营、使用活动，使兽药市场秩序明显好



转，保证兽药规范经营、安全使用。 四、组织实施 （一）农

业部兽医局负责本方案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 监督工作，参

与重大案件督查督办工作。 （二）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负责

重大动物疫苗批签发、疫苗质量监测、对定点企业实施飞行

检查、驻厂监督和技术指导工作，参与兽药违法案件查处工

作。 （三）各省、区、市兽医行政治理部门负责本方案的组

织实施工作，并承办省际间违法案件的协查、协办工作。 五

、总体要求 （一）细化方案，明确责任。各地要结合《2007

年兽药市场专项整治方案》活动，认真组织落实本方案各项

部署、措施，一要提高熟悉、加强领导，成立省、地、县三

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，分工明确，责任到人。二要精心组织

、周密部署，明确责任制，结合当地实际制订相应整治工作

方案。三要严格执法、组织落实，在整治活动中采取专项检

查与综合治理相结合，交叉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，法规宣

传与执法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，把兽药市场专项整治工作

落到实处，并抓出成效。四要通力合作、协同作战，积极会

同公安、工商、技术监督等部门，加大整治、查处力度。五

是突出重点、查处大案要案，按照假劣兽药来源、去向不查

清不放过；涉及的单位、责任人不查清不放过；案件产生的

原因不分析透不放过；对涉案人员未得到应有的惩处不放过

；今后防范措施不落实不放过。对大案要案追根溯源，一查

到底，严厉处罚。 （二）建立报告制度。1、关于报表。各

省、区、市兽医行政治理部门应按统一要求，每周二中午12

点前，将本省兽药市场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按统一要求（见附

表《兽药市场专项整治执法工作周报表》）电子版上报我部

兽医局（网址:yzc@ivdc.gov.cn）；2、关于典型材料。各省、



区、市兽医行政治理部门应注重基层兽药市场整治工作的督

促指导工作，并将整治成效显著、措施得力的典型材料电子

版每周五12点前上报我部兽医局；3、关于重大案件。各地发

现兽药重大案件，应随时上报我部兽医局，电话

：010-64192829，传真：010-64191652。 六、进度安排 本方案

实施期限为2007年9月1日至12月底。 1、自查阶段。2007年9

月1日，各地启动本方案，截止2007年10月底，组织完成本辖

区兽药市场整治自查工作。 2、省际互查阶段。2007年11月1

日～12月20日，各地根据我部兽医局确定的省际互查工作方

案，组织完成省际互查工作。 3、总结阶段。2007年12月31日

前，各地总结工作，并向我部兽医局分别上报全年和整治方

案实施阶段工作报告，内容包括措施、查处成效（须包含查

处成效的各项量化指标）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